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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就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38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1,064,521 股，发行价格

为 14.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94,903,294.00 元（人民币元，下同），扣除本次发行

费用 10,559,905.71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84,343,388.29 元。上述

资金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到位，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宣

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24）第 010014 号）。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巨浪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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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宣亚国

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原

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

整。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 22,649.48 15,800.00 14,744.01  

2 巨浪技术平台升级项目 7,105.45 5,500.00 5,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8,190.33 8,190.33 8,190.33 

合计 37,945.26 29,490.33 28,434.34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本次实施的募投项目之一“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公

司，根据业务实际开展需要，本次增加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北京星声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声场”）、北京星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畅”）为

实施主体，即公司和星声场、北京星畅为“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的共同实

施主体。由于前述子公司部分业务在重庆市开展，因此对应增加重庆市为该项目的实施

地点。 

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后，“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增加类型 增加前 增加后 

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

台项目 

实施主体 公司 
公司、星声场、北京星

畅 

实施地点 北京市 北京市、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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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除新增星声场、

北京星畅作为实施主体、对应增加的实施地点外，上述募投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募集

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募投项目变更的情况，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加快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该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若涉及需要向有关部门办理项目建设、环保等

方面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星声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1HL3D3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汤斯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营业期限自：2019 年 3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永乐大街 31 号-746 号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市

场营销策划；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应用软件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星言云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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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云汇”）持有星声场 100%的股权，星声场系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星声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42,372.17   30,769.44  

净资产  10,961.90   10,558.63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6月 

营业收入  70,147.46   23,077.14  

净利润  3,034.16   -403.27  

注：星声场 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北京星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P5U17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汤斯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营业期限自：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69 年 12 月 4 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9 号 7 号楼 3 层-3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不含食宿）；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星言云汇持有北京星畅 100%的股权，北京星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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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北京星畅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731.79   3,586.64  

净资产  1,137.28   2,522.52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6月 

营业收入  1,512.65   2,885.82  

净利润  509.58   1,385.24  

注：北京星畅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具体增资进度及增资金额将根据星声场、北京星畅实施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

由公司确定并逐步实施。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公司将为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

金存储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专储管理。董事会同意新增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署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增加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完

成相关备案（如需），与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以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 

四、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原因及影响 

公司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的实际需求，根据公司业

务发展情况进行的调整，本次调整后将能够更好地实施募投项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系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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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为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增加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星声场、北京星

畅为募投项目“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即公司及星声场、北京

星畅作为该募投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对应增加重庆市为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同意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星声场、北京星畅进行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增资进度将根据

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 

董事会同意新增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授权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完成相关备案（如需），与开户银行及保荐机

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以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并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募

投项目正常进行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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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全链路沉浸式内容营销平台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星声场、北京星畅、对应增加实施地点重庆市，并向星声场、北京星畅增资，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

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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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炜  管仁昊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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